附件1
德宏州地方性立法设立的乡镇（街道）行政职权目录（2023年版）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事项类型
	实施机关
	设定和实施依据

	1
	对在公共场所、公路、乡村道路、田间地头、森林、草地、水域堆放、弃置、倾倒垃圾或者渣土等废弃物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

	2
	对在公共场所、公路、乡村道路打场晒粮、晾晒物品，堆放农家肥、秸秆、木柴、建筑材料、杂物等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

	3
	对在田间、沟渠、河流、池塘、水库、湖泊、森林、草地等弃置农药和化肥包装物、农用薄膜、育苗器具等农业生产废弃物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

	4
	对向公共场所、道路、沟渠、河流、池塘、水库、湖泊、森林、草地等直接排放粪便、污水，丢弃动物尸体，倾倒餐厨剩余物等废弃物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

	5
	对在非指定地点堆放、弃置、倾倒或者抛撒建筑垃圾等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

	6
	对在露天禁烧区焚烧秸秆、枯枝、落叶、杂草及生产生活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

	7
	对在村庄规划区内破坏、损毁公共设施和文物古迹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

	8
	对在村庄规划区内擅自砍伐或者毁坏公共绿化树木、花草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

	9
	对在村庄规划区内破坏、污染公共饮用水源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

	10
	对在村庄规划区内未经放线进行施工项目建设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

	11
	对在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相关证书进行公益事业、乡镇企业和乡村公共设施等建设的处罚
	行政处罚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

	12
	对未送适龄儿童、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，给予批评教育，责令限期改正
	其他行政权力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           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
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》

	13
	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、“一事一议”约定和收取保洁、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费，确定违反乡村清洁约定的处理措施备案
	其他行政权力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

	14
	乡村清洁保洁方式、保洁员选配等工作方案备案
	其他行政权力
	乡镇人民政府
	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

	15
	对社区戒毒人员、社区康复人员的监督
	其他行政权力
	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禁毒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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